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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交登记申请文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 型白色纸张。依据《珠海市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表格》打印生成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名；手工填写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名。
[bookmark: OLE_LINK2]2.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 ”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
3.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备案的，主体资格文件、身份证明、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章程、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4.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件，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清税信息、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据信息，且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
5.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法定名称章，下同）；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涉及授权委托的，需提交授权人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当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7.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具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主体实名登记确认的相关管理规范执行。
8.因办理登记、备案事项，需要缴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如经营主体拒不缴回或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9.公司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因特殊原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法定监护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办理相关登记。
10.依据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后仍未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应当按照《外商投资法》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
11.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按照《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12.实行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可免予提交决议决定、相关人员任职文件、股权转让协议、清算报告等证明市场主体设立、注销或者有关事项发生变更的文书材料。但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登记确认制：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除名的；被登记机关按照市场主体登记承诺不实、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的；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13.本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未尽事宜，不属于《珠海经济特区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珠海经济特区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事项的，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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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3.股东或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
（1）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事业法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社团法人，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6）自然人，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5.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或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7.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8.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9.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任职情况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书面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监事会决议（监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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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4.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公司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5.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新任法定代表人签署）。
2.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属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需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属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公证认证要求同上。
    3.如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公司章程内容修改的，还需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5.如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公司章程内容修改的，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原任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和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
任免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书面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8.如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公司章程内容修改的，提交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3.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4.增加注册资本：
（1）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提交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其中，现有股东追加出资的，应当逐笔明确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方式和认缴出资的缴付起止日期，并在公司章程中载明相关内容。
（2）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新股方式或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新股方式增加注册资本：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减少注册资本：公司通过报纸发布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可免予提交公告材料。除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外，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2）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不按照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股份的，应当提交包含相关规定的公司章程。
（3）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东失权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提交公司发出的书面失权通知（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4）公司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因弥补亏损减少的注册资本数额不应超过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公示的或股东名册记载的实缴出资额。
（5）因继承人放弃继承股权减少注册资本：还应当提交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声明材料（含证明该继承人继承资格的法律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等证明材料。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依法作出的决议或决定（内容应包含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股东不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认缴新增出资的，应当提交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
◆股东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的，应当提交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的，从其约定。
◆因股东失权减少注册资本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除失权股权外，由代表剩余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变更股东，提交载明变更后股东情况的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并按情形提交以下材料：
涉及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的，请先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
（1）因股东失权，自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丧失的股权依法转让的，或自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丧失的股权未转让或注销、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的，还应当提交公司发出的失权通知（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2）因继承、受遗赠取得股权，办理股东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由该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股权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划转股权或确认股权权属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
（4）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划转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划转股权的文件。
    5.新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
（1）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事业法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社团法人，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6）自然人，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需到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登记机关办理，执行人员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称或姓名、股份数额不是登记事项，登记机关不办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仅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无需提交股东会表决材料。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因公司股东变更导致内资公司变更为外资公司的，还应按照《外商投资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及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6> 申请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以及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1）属于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的姓名变更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2）属于非自然人的，提交发证机构出具的变更证明（更改名称后、其证照号码与更改名称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自然人股东或发起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7> 申请变更公司类型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申请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当按照拟变更的公司类型的设立条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申请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公司资产审计、评估、实收股本的情况。


[bookmark: _Toc1397943441][bookmark: _Toc16072][bookmark: _Toc36722927][bookmark: _Toc1069][bookmark: _Toc1803][bookmark: _Toc10678]【3】申请公司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公司章程（不涉及其他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4.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
①有限责任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关于公司增资时股东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或公司减资时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相关条款的，应当提交由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文件。
②有限责任公司从设监事会或只设一名监事，转为不设监事且不设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的审计委员会的，应当提交由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文件。
（2）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3）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仅股东认缴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发生变化而进行备案的，无需提交股东会表决文件。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4.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5.如涉及章程修改的，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任职情况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书面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监事会决议（监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7.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公司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如涉及章程修改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3.如涉及章程修改的，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如涉及章程修改的还需提交：
7.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公司股东或发起人认缴的出资数额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4.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涉及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的，请先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仅股东认缴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发生变化而进行备案的，无需提交股东会关于修改章程的表决文件。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公司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4.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公司经营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4.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7> 申请公司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公司备案与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同时申请其他事项备案的，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685622603][bookmark: _Toc23134][bookmark: _Toc1427669794][bookmark: _Toc11019]【4】申请公司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解散的相关文件。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解散的，在《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中注明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或说明公司已满足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的条件。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由人民法院予以解散的，提交载明人民法院裁判解散公司的文书。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解散的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3.由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组成清算组的证明文件、人民法院确认清算报告的文书。
4.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确认清算报告的文件。
5.清算组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6.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7.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8.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9.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解散的其他相关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因股东会决议解散，或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的，提交公司依法作出的解散或合并分立的决议或决定等文件。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10.清算报告及以下相关确认文件。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确认清算报告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文件。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确认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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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照法院裁判撤销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确认不成立，申请撤销相关决议对应的登记（备案）事项。

[bookmark: _Toc1610972056][bookmark: _Toc11634][bookmark: _Toc1978]【6】申请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隶属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分公司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或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401074148][bookmark: _Toc10672][bookmark: _Toc12873]【7】申请分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申请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3.因公司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名称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分公司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分公司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变更后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分公司类型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因公司类型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类型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分公司隶属关系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因分公司隶属的公司发生合并（分立），分公司归属于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该分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以下材料：
（1）载明合并（分立）情况的导致公司解散的注销证明、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设立或变更证明复印件，或提交能说明前述各项情况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公司信息页面截图。
（2）因合并（分立）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0905][bookmark: _Toc1055094035][bookmark: _Toc19110]【8】申请分公司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分公司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公司备案与分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分公司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公司备案与分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5599][bookmark: _Toc2204][bookmark: _Toc1647274607]【9】申请分公司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公司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公司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公司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274648225][bookmark: _Toc7255][bookmark: _Toc77057968][bookmark: _Toc19691]二、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2921][bookmark: _Toc540664465][bookmark: _Toc14648]【10】申请非公司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企业设立的批准文件。
（1）设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提交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法律法规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2）设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提交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主管部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4.企业法人组织章程〔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5.出资人（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文件：
（1）出资人（主管部门）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出资人（主管部门）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出资人（主管部门）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出资人（主管部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出资人（主管部门）为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6.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能够就任职情况进行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bookmark: _Toc22441][bookmark: _Toc31325][bookmark: _Toc1414798383]【11】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非公司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职文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额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人（主管部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企业原出资人（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同意其转让的批准文件、变动后出资人（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同意其受让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4.企业原出资人（主管部门）与变动后出资人（主管部门）签署的转让协议。（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决定划转的，提交划转文件）。
5.新出资人（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文件：
（1）出资人（主管部门）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出资人（主管部门）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出资人（主管部门）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出资人（主管部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出资人（主管部门）为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人（主管部门）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出资人（主管部门）名称变更证明（更改名称后、其证照号码与更改名称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出资人（主管部门）变更后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088][bookmark: _Toc19270][bookmark: _Toc277160744]【12】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章程（不涉及其他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经营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出资人（主管部门）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出资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4610][bookmark: _Toc1914178059][bookmark: _Toc259]【13】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出资人（主管部门）批准该企业法人注销的文件，或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或行政机关责令关闭、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出资人（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出具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人民法院确认清算报告的文件。
    4.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5.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6.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清算组织、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3683][bookmark: _Toc22830][bookmark: _Toc1930416011]【14】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分支机构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必须报经批准或非法人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567892097][bookmark: _Toc20468][bookmark: _Toc19493]【15】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3.因隶属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名称的，提交变更后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763102698][bookmark: _Toc30151][bookmark: _Toc28338]【16】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支机构备案与分支机构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支机构备案与分支机构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809500468][bookmark: _Toc12330][bookmark: _Toc21118]【17】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非公司企业法人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非公司企业法人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290846646][bookmark: _Toc6493][bookmark: _Toc19443]【18】申请非公司企业法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非公司企业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无需填写表1和表2）。
2.企业法人的出资人（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改制的文件。改制时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文件中应明确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情况。
◆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的，还需提交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批准决议；
◆属于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的，还需提交乡或村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代表全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批准决议或批准文件（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或改制的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改制后公司的决议或决定。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提交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其中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其中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5.改制后的公司章程。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由全体股东签署。
◆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加盖公章。
◆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6.改制后公司股东或发起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
（1）境内投资者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境内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境外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提交：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和转递。
◆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提交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认证。
◆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7.根据改制后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的任职文件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书面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监事会决议（监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其中股东会决议或决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可以与第4项合并提交。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必须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改制涉及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455352633][bookmark: _Toc229][bookmark: _Toc1766983664][bookmark: _Toc7028]三、合伙企业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7447][bookmark: _Toc213131085][bookmark: _Toc31042]【19】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
（1）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事业法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社团法人，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6）自然人，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5.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其委派代表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复印件）。
7.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5122][bookmark: _Toc23437][bookmark: _Toc443469945]【20】申请合伙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书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3.合伙企业修改合伙协议的，应当提交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还须提交其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仅变更委派代表的，提交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姓名或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姓名或名称变更证明：
（1）属于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的姓名变更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2）属于非自然人的，提交发证机构出具的变更证明（更改名称后、其证照号码与更改名称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委派代表属于外国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自然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公证认证要求同上。
3.合伙企业修改合伙协议的，应当提交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合伙企业类型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合伙企业变更企业类型的，应当办理企业名称变更。
普通合伙企业变更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还须提交由国家有关部门或授权机构颁发的各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3.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合伙企业出资额变更登记（入伙、退伙、增加或减少合伙人出资）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变更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1）新合伙人入伙，提交入伙协议及新合伙人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
①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事业法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③社团法人，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④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⑤其他类型法人或组织，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⑥自然人，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2）合伙人退伙的，在申请表格中填报相关事项。
◆因继承取得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取得合伙人资格入伙的：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由该继承人继承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
合伙协议对合伙份额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对合伙企业出资的，在申请表格中填报相关事项。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原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其中合伙人退伙的，应载明退伙事由。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因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导致内资合伙企业变更为外资合伙企业的，还应按照《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及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7>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人住所、承担责任方式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原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5448][bookmark: _Toc1379951939][bookmark: _Toc1209]【21】申请合伙企业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不涉及其他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4.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合伙企业认缴或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4.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合伙企业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7020][bookmark: _Toc25287][bookmark: _Toc874966276]【22】申请合伙企业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行政机关责令合伙企业关闭、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债权人公告。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企业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6.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合伙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决定。
9.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清算报告。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26761][bookmark: _Toc1250666325][bookmark: _Toc30324]【23】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隶属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30420][bookmark: _Toc21823][bookmark: _Toc349544710]【24】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因隶属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的提交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负责人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2110][bookmark: _Toc1125065790][bookmark: _Toc15834]【25】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666310037][bookmark: _Toc28093][bookmark: _Toc15816]【26】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594358365][bookmark: _Toc30380][bookmark: _Toc937434474][bookmark: _Toc1289]四、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919206799][bookmark: _Toc26825][bookmark: _Toc12326]【27】申请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投资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27829][bookmark: _Toc954036537][bookmark: _Toc7248]【28】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名称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3.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投资人的（请先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
（1）属于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变更投资人的，提交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书。
（2）属于继承、受遗赠变更投资人的，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
3.变更后投资人、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姓名和居所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投资人姓名变更的提交变更后的投资人身份证明及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投资人居所变更的提交变更后的居住证件复印件或居所使用相关文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出资额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企业类型变更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变更登记为公司、合伙企业的，除按照转型后的企业类型提交对应的设立登记材料，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勾选“表 7 ”相关内容）
2.提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956634548][bookmark: _Toc31684][bookmark: _Toc4694]【29】个人独资企业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640298962][bookmark: _Toc14239][bookmark: _Toc16723]【30】申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债权人公告（公告期60日）。投资人自行清算无法通知债权人的，应当发布债权人公告。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3.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投资人或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7958][bookmark: _Toc5534][bookmark: _Toc990759464]【31】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必须报经批准或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5.隶属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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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因隶属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的提交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企业类型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因分支机构隶属的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变更登记为公司、合伙企业，该分支机构变更企业类型：提交变更后隶属的公司或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371159951][bookmark: _Toc12162][bookmark: _Toc13919]【33】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454247872][bookmark: _Toc26575][bookmark: _Toc15273]【34】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6.个人独资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此规范第1、5以及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文件。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 1、5 项材料，以及隶属企业投资人签署的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29088][bookmark: _Toc30341][bookmark: _Toc1637894842][bookmark: _Toc769605482]第二部分 外资企业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665976206][bookmark: _Toc278770339][bookmark: _Toc19654][bookmark: _Toc6698]一、公司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6519][bookmark: _Toc2101522480][bookmark: _Toc29741]【1】申请外商投资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3.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4.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
（1）境内投资者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境内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2）境外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提交：
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和转递。
③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提交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认证。
④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⑤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⑥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⑧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6.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商投资企业被授权人或联系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7.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8.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复印件）。
9.境外股东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10.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任职情况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监事会决议（监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bookmark: _Toc765059420][bookmark: _Toc18598][bookmark: _Toc4722]【2】申请外商投资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公司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属于国务院决定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额的实缴情况。
3.增加注册资本：
（1）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提交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其中，现有股东追加出资的，应当逐笔明确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方式和认缴出资的缴付起止日期，并在公司章程中载明相关内容。
（2）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新股方式或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新股方式增加注册资本：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减少注册资本：公司通过报纸发布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可免予提交公告材料。除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外，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2）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不按照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股份的，应当提交包含相关规定的公司章程。
（3）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东失权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提交公司发出的书面失权通知（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4）公司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因弥补亏损减少的注册资本数额不应超过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公示的或股东名册记载的实缴出资额。
（5）因继承人放弃继承股权减少注册资本：还应当提交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声明材料（含证明该继承人继承资格的法律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等证明材料。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7.依法作出的决议或决定（内容应包含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股东不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认缴新增出资的，应当提交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
◆股东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的，应当提交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的，从其约定。
◆因股东失权减少注册资本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除失权股权外，由代表剩余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4> 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属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要求同上。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4.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和拟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任职情况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免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变更股东，提交载明变更后股东情况的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并按情形提交以下材料：
涉及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的，请先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
（1）因股东失权，自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丧失的股权依法转让的，或自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丧失的股权未转让或注销、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的，还应当提交公司发出的失权通知（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2）因继承、受遗赠取得股权，办理股东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由该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股权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划转股权或确认股权权属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
（4）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划转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关于划转股权的文件。
    5.新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
（1）境内投资者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境内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2）境外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提交：
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和转递。
③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提交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认证。
④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⑤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⑥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⑧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6.新增境外股东提交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需到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登记机关办理，执行人员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称（或姓名）和股份数额不是登记事项，登记机关不办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仅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无需提交股东会表决材料。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因公司股东变更导致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的，还应按照《内资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及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6> 申请公司股东/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以及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bookmark: _Toc1857290304]   （1）境内股东/发起人：
    ①属于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②属于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属于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有关登记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复印件）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
    ④属于其他类型的，提交法定的变更证明（复印件）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2） [bookmark: _Toc1026635076]境外股东/发起人：
境外投资者名称或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的文件应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可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身份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自然人股东或发起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公证认证要求同上。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7> 申请变更公司类型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申请外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外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外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当按照拟变更的公司类型的设立条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申请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公司资产审计、评估、实收股本的情况。

[bookmark: _Toc819434804][bookmark: _Toc32036][bookmark: _Toc29012]【3】申请外商投资公司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1）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外国（地区）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复印件）。
（3）港澳自然人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自然人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5）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复印件）。
4.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任职情况能够经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任职文件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董事会决议（董事签署）、监事会决议（监事签署）、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或职工代表签署）或其他决定（决定方签署）。
7.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公司章程（不涉及其他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公司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如涉及章程修改的还需提交：
6.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公司股东或发起人认缴的出资数额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如涉及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4.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涉及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的，请先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申报。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如涉及章程修改的还需提交：
6.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仅股东认缴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发生变化而进行备案的，无需提交股东会关于修改章程的表决文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公司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公司经营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如已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提交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应当与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一致。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依法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表决比例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7> 申请公司法律文件送达接收人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8> 申请公司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368837215][bookmark: _Toc12949][bookmark: _Toc19772]【4】申请公司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解散的相关文件。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解散的，在《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中注明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或说明公司已满足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的条件。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由人民法院予以解散的，提交载明人民法院裁判解散公司的文书。
3.由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组成清算组的证明文件、人民法院确认清算报告的文书。
4.清算组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5.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解散的其他相关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因股东会决议解散，或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的，提交公司依法作出的解散或合并分立的决议或决定等文件。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9.清算报告及以下相关确认文件。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确认清算报告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文件。
（2）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确认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422][bookmark: _Toc19033][bookmark: _Toc1042220164]【5】凭法院裁判文书申请撤销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依照法院裁判撤销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确认不成立，申请撤销相关决议对应的登记（备案）事项。

[bookmark: _Toc586129216][bookmark: _Toc19943][bookmark: _Toc28934]【6】申请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隶属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分公司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或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2385][bookmark: _Toc9974][bookmark: _Toc1151769579]【7】申请分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3.因公司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名称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分公司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分公司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变更后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分公司类型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因公司类型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类型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分公司隶属关系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因分公司隶属的公司发生合并（分立），分公司归属于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该分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以下材料：
（1）载明合并（分立）情况的导致公司解散的注销证明、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设立或变更证明复印件，或提交能说明前述各项情况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公司信息页面截图。
（2）因合并（分立）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5539][bookmark: _Toc462628613][bookmark: _Toc28635]【8】申请分公司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申请分公司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登记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公司备案与分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申请分公司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分公司备案与分公司有关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349231914][bookmark: _Toc12736][bookmark: _Toc4380]【9】申请分公司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公司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公司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公司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 [bookmark: _Toc16453][bookmark: _Toc1961270047][bookmark: _Toc27334][bookmark: _Toc1290933116]合伙企业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20955][bookmark: _Toc1509829244][bookmark: _Toc1753475260][bookmark: _Toc22662]【10】申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
（1）境内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境内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3）境外合伙人按以下要求提交：
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和转递。
③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提交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认证。
④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⑤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⑥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⑧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5.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其委派代表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境外股东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复印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9.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7155][bookmark: _Toc13525][bookmark: _Toc1804584547]【11】申请合伙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书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3.合伙企业修改合伙协议的，应当提交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还须提交其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仅变更委派代表的，提交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姓名或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75403243]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姓名或名称变更证明：
（1）境内企业或个人提供：
①属于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和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835762518]②属于非自然人的，提交发证机构出具的变更证明（更改名称后、其证照号码与更改名称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2）境外企业或个人提供：
[bookmark: OLE_LINK3]境外投资者名称或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的文件应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可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身份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自然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相关文件公证认证要求同上。
3.合伙企业修改合伙协议的，应当提交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合伙企业类型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合伙企业变更企业类型的，应当办理企业名称变更。
◆普通合伙企业变更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还须提交由国家有关部门或授权机构颁发的各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3.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合伙企业出资额变更登记（入伙、退伙、增加或减少合伙人出资）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变更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1）新合伙人入伙，提交入伙协议及新合伙人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其中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是指：
①境内合伙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境内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
②境外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件按以下要求提交：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和转递。
◆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提交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的，无需公证认证。
◆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定居相关证件，经核对原件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
◆合伙人退伙的，在申请表中填报相关事项。
◆因继承取得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取得合伙人资格入伙的：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由该继承人继承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
合伙协议对合伙份额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对合伙企业出资的，在申请表格中填报相关事项。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原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其中合伙人退伙的，应载明退伙事由。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因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导致外资合伙企业变更为内资合伙企业的，还应按照《内资合伙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及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7>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人住所、承担责任方式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原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变更事项不涉及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修改的不予换发营业执照，无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6917485][bookmark: _Toc11707][bookmark: _Toc9708]【12】申请合伙企业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不涉及其他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4.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合伙企业认缴或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申请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5> 申请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4.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6> 申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接收人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境外股东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7> 申请合伙企业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5399][bookmark: _Toc7302][bookmark: _Toc49461557]【13】申请合伙企业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行政机关责令合伙企业关闭、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债权人公告。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企业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6.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合伙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决定。
9.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清算报告。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7741][bookmark: _Toc21320][bookmark: _Toc1037052838]【14】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隶属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或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1550][bookmark: _Toc14021][bookmark: _Toc901883761]【15】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因隶属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分支机构名称变更的提交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后负责人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属于境内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于外国（地区）自然人的，提交含有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护照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姓名变更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其中外国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9042][bookmark: _Toc1300127883][bookmark: _Toc11957]【16】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
<1>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386597548][bookmark: _Toc5944][bookmark: _Toc29340]【17】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6.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仅需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8.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24367][bookmark: _Toc10993][bookmark: _Toc774053838][bookmark: _Toc2026949551]三、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1966437920][bookmark: _Toc31989][bookmark: _Toc8266]【18】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开业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国务院及国务院授权的主管机关的批准文件。
3.外国（地区）企业的合法开业证明。
（1）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2）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3）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4）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4.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
5.项目合同〔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从事合作开发石油、承包工程、承包或接受委托经营管理的外国（地区）企业所提供的合同（摘要）中应当明确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总费用。
6.外国（地区）企业的资信证明〔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由与本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
7.外国（地区）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对负责人的授权书、简历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9.验资报告〔仅限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提交〕。
10.外国（地区）企业章程及董事会成员名单〔仅限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提交〕。
11.住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12.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980955913][bookmark: _Toc9701][bookmark: _Toc1235]【19】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变更证明。要求如下：
（1）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证明及新的主体资格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2）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3）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4）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地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住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负责人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提交负责人的任免文件、新任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简历。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资金数额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外国（地区）企业属于金融、保险类企业的须提交验资报告。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798672702][bookmark: _Toc17178][bookmark: _Toc25105]【20】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范围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新增项目合同。
外国（地区）金融、保险类企业无需提交。
从事石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生产、承包工程、承包或接受委托经营管理的外国（地区）企业所提供的新增项目合同（摘要）中应当明确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阶段期限及费用总额。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2>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期限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在中国进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生产，进入生产期的外国（地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活动费用确认函。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3>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设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及中方合作单位出具的介绍函。
金融、保险类外国（地区）企业无需提交介绍单位的介绍函。
    3.增设分支机构备案，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4>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772990809][bookmark: _Toc3273][bookmark: _Toc23120]【21】外国（地区）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普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备案）申请书》。
2.项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3.清算报告。外国（地区）金融、保险类提交，应当包括清算期内已公告的说明。
4.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5.海关出具的相关事宜已清理完结或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
6.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 1、2、6 项材料，以及《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bookmark: _Toc23642][bookmark: _Toc25467][bookmark: _Toc1235330818][bookmark: _Toc790106813]第三部分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9658][bookmark: _Toc30249][bookmark: _Toc1438971664]【1】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设立人签署的章程。
3.法定代表人、理事、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全体出资成员签署的出资清单。
5.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和全体成员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6.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7.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应当提交有关的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8.全体设立人签署的设立大会纪要。
9.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前述人员能够就任职情况进行实名登记确认的，可免予提交任职文件。

[bookmark: _Toc1763750273][bookmark: _Toc26664][bookmark: _Toc28378]【2】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章程的，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
3.变更登记事项相关文件：
（1）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名称的，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名称自主申报。
（2）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住所的，提交新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①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②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a.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b.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成员出资额的，提交变更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
（4）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提交新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其中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新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5）变更类型的，按照变更后的类型设立登记条件提交相关材料。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登记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6.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章程的，提交成员大会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修改章程的决议或决定等文件。章程对表决权数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7.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提交载明法定代表人任免职情况的相关材料。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6974][bookmark: _Toc2329][bookmark: _Toc1026927507]【3】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事项相关材料：
（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成员的，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及新增成员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出资资格的成员，办理成员变更备案的，还应当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合作社（联合社）章程对成员出资转让、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修改章程的，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及章程修正案。
（3）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经营范围的，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复印件。
（4）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①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②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a.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b.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5）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或更换登记联络员的，提交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备案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5.备案事项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章程修改的，提交成员大会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修改章程的决议或决定等文件。章程对表决权数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5069][bookmark: _Toc10152][bookmark: _Toc662647967]【4】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行政机关责令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关闭、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债权人公告。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注销合作社（联合社）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6.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办理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1、6项材料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8.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9.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1、6项材料以及全体投资人签署的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不适用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申请人还需提交：
10.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依法作出的解散决议。
11.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3175][bookmark: _Toc70514498][bookmark: _Toc808]【5】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分支机构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bookmark: _Toc16449][bookmark: _Toc517338702][bookmark: _Toc2932]【6】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名称的，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因合作社（联合社）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支机构名称的，提交变更后合作社（联合社）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3.变更经营场所的，应当提交变更后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登记机关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相关使用信息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变更负责人的，提交变更后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属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境内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变更后身份证明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5331][bookmark: _Toc941418306][bookmark: _Toc31439]【7】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登记联络员的，提交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3.备案经营范围的，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4553330][bookmark: _Toc14597][bookmark: _Toc2308]【8】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注销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3.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6.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提交此规范第1、5项材料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7.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8.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规范第1、5项材料以及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28757][bookmark: _Toc10864][bookmark: _Toc1921688734][bookmark: _Toc1282398122]第四部分  个体工商户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760853111][bookmark: _Toc12541][bookmark: _Toc20544]【1】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者的身份及住所证明（港、澳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台湾农民、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事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1）内地居民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港澳居民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内地出入境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复印件）。
（3）台湾居民提交内地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
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证明文件，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
经营者经常居所与户口簿或身份证明记载的居所不一致的，还应当提交经常居所证明。
3.家庭经营组成形式仅限内地居民申请，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以主持经营者作为经营者登记，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作为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证明，同时提交参加经营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电子商务经营者以网络经营场所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珠海户籍的经营者应根据身份证住址选择区、镇街或社区名称及登记机关，非珠海户籍的经营者应根据居住证住址选择区、镇街或社区名称及登记机关且还需提交居住证或《广东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凭证》（复印件）。
5.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是否使用名称。选择使用名称的，名称作为登记事项。
6.个体工商户住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承租市场摊位的，可用市场主办方营业执照作为住所使用证明（复印件）。
◆仅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交自行从电子商务平台获取并打印的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填报并提交每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
◆仅提供互联网域名访问、虚拟主机租用等服务，不提供实际交易服务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提供的网络空间地址，不得用于办理个体工商户住所登记。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7.登记联络员、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2313][bookmark: _Toc18324][bookmark: _Toc1393390545]【2】申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名称，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先办理名称自主申报。
3.变更住所的，住所使用相关材料：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承租市场摊位的，可用市场主办方营业执照作为住所使用证明（复印件）。
◆仅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交自行从电子商务平台获取并打印的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填报并提交每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
◆仅提供互联网域名访问、虚拟主机租用等服务，不提供实际交易服务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提供的网络空间地址，不得用于办理个体工商户住所登记。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4.变更经营者本人姓名的：
    内地居民提交姓名变更后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公安部门出具的姓名变更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身份证明复印件，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5.变更经营者的：
（1）因转让变更经营者的，提交清税证明材料，以及变更后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转让方或受让方为家庭经营的，相关文书需备案的家庭成员共同签署，其中受让方还需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作为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其他参加经营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变更家庭经营的经营者的，提交变更后的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内地居民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变更后的经营者应属于已备案的参与经营的家庭成员。
（3）因继承、受遗赠变更经营者的，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
6.变更经营者本人的住所的，应当提交变更后住所相关文件。经营者经常居所与户口簿或身份证明记载的居所一致的，提交户口簿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7.变更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的（仅限内地居民），其中由个人经营变更为家庭经营的，应当提交参加经营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交作为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证明的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
8.个体工商户转型登记变更为企业的，提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填报“表 9 ”相关内容，并按照转型后的企业类型提交对应的设立登记材料。
9.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以上各项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77134638][bookmark: _Toc21066][bookmark: _Toc20715]【3】申请个体工商户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经营范围的，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复印件。
3.家庭经营个体户备案家庭成员的，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作为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参加经营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备案登记联络员的，提交登记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20656][bookmark: _Toc32324][bookmark: _Toc199498679]【4】申请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
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或注销证明资料。
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无需提交。
3.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的，继承人办理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经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继承证明材料。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5.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提交本清单第 1、4 项材料。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个体工商户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等），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个体工商户通过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信息推送至税务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 10 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bookmark: _Toc1804860845][bookmark: _Toc397676476][bookmark: _Toc31607][bookmark: _Toc13475]第五部分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bookmark: _Toc7162][bookmark: _Toc128627804][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639763252][bookmark: _Toc307]【1】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外国（地区）企业住所证明和存续2年以上的合法营业证明。指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部门出具的外国（地区）企业存续2年以上的主体资格文件或其他有关营业证明。
3.外国（地区）企业的章程或者组织协议。
4.外国（地区）企业出具的对有权签字人的授权或证明文件。
5.外国（地区）企业对首席代表、代表的任命文件。
6.同外国（地区）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该金融机构为中国大陆地区境内金融机构的，无需公证认证。
第2至6项的文件应经外国企业所属国家或地区公证机关及其有权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或代管该地区）使领馆认证。要求如下：
（1）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证明及新的主体资格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2）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3）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4）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7.首席代表、代表的简历和身份证明。
8.代表机构驻在场所的合法使用相关文件。
（1）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2）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①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②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9.批准机关的批准文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代表机构从事的业务活动须经批准的，应当取得批准。
10.按照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规定设立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代表机构，还应当依法提交相应文件。
11.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注：1.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外国企业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从事与该外国企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办事机构适用本规范。
2.代表机构设立登记，外国（地区）企业应当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Toc1548730593][bookmark: _Toc15886][bookmark: _Toc3003][bookmark: _Toc5324][bookmark: _Toc109930286]【2】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变更登记（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1）代表机构名称变更，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存续2年以上的合法营业证明及同外国（地区）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合法营业证明由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该企业主体资格或其他有关营业存续2年以上。
（2）驻在场所变更，提供驻在场所合法使用相关文件。
①使用自有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其他注明使用期限的有权使用证明（复印件）；
②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以下证明材料可作为使用证明（选择其一）：
a.房屋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和购房合同（复印件），或不动产预告登记证等载明权属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表等确认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b.具有该房屋所有权或管理职能的单位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相关材料应载明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及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但相关材料表明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情形的除外。
◆使用非自有房产且存在房屋转租、分租、转借等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情形的，相关使用证明还应有业主明确同意转租、分租、转借等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于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地址门牌已发生变化的，应依照公安部门出具的新门牌证明办理登记。
◆改变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使用共有部分作为市场主体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并提交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使用的相关表决结果等证明文件。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其他情形依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首席代表变更或代表备案，填写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首席代表/代表信息表，提供首席代表/代表的任免文件和其新任首席代表/代表的身份证明及简历。
（4）驻在期限变更，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存续2年以上的合法营业证明复印件和资信证明。合法营业证明，由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该企业主体资格或其他有关营业存续2年以上；资信证明应提交同该外国（地区）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
（5）外国（地区）企业名称、住所变更。由该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地区）法定登记机关出具的准予名称、住所变更的证明文件。
（6）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备案，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出具的对有权签字人的授权或证明文件。
（7）外国（地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备案，提供外国（地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发生变动的证明文件。
3.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1）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备案：提交变更后的外国（地区）企业出具的对有权签字人的授权或证明文件。
（2）外国（地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备案：提交外国（地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发生变动的证明文件。
（3）外国（地区）企业代表备案：提交新任代表的相关信息[填写《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表 7 ”及“表 7（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简历，以及载明代表任免职情况的相关材料。
（4）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登记联络员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批准机关的批准文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应当取得批准。外国（地区）企业应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逾期申请变更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应报批准机关确认原批准文件的效力或另行报批。
6.办理备案提交登记证复印件。
注：
1.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企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办事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备案）适用本规范。
2.第2项、第3项涉及外国（地区）企业的变更证明文件应经外国企业所属国家或地区公证机关及其有权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或代管该地区）使领馆认证。要求如下：
（1）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证明及新的主体资格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文件须经司法部专门机构转递，经司法部专门机构电子化流转的可免予提交）。
（2）外国投资者所属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以外交部发布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名单的具体要求为准，下同），提交所属国有关机关的公证文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
（3）外国投资者所属国非《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之间不适用公约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
（4）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当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3.变更业务已领取纸质版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代表证的缴回登记证、代表证。
4.代表机构变更，外国（地区）企业应当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Toc20265][bookmark: _Toc919][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503769762][bookmark: _Toc211462876]【3】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3.海关出具的相关事宜已清理完结或该代表机构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
4.原批准机关同意注销的文件。
5.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注：
1.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企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办事机构， 申请注销登记适用本规范。
2.已领取纸质版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代表证的缴回登记证、代表证。

[bookmark: _Toc245754864][bookmark: _Toc810668416][bookmark: _Toc194][bookmark: _Toc31731]第六部分  其他业务申请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896636811][bookmark: _Toc1205831492][bookmark: _Toc18814][bookmark: _Toc16569]一、公司合并、分立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3747][bookmark: _Toc8994][bookmark: _Toc238380361]【1】公司合并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因公司合并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因合并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公司，除按照公司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合并各方关于合并的决议或决定。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应当包括：合并各方的名称，合并形式，合并后公司的名称，合并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合并协议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等，合并后对外投资（包括分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等）的处置情况。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其中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公司被持有其百分之九十以上（含百分之九十）股份的公司合并的，可以提交董事会决议（无需提交股东会决议）。提交董事会决议的，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收购方公司为合并支付的价款不超过净资产额的 10%的，可以提交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提交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提交董事会决议的，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2.合并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合并各方的名称；
（2）合并形式；
（3）合并前后各公司的注册资本、债权债务的承继情况。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发布公告的，需提交公告页面截图；仅通过报纸发布公告的，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3.合并各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必须报经批准或合并新设公司的经营范围、存续公司新增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在登记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5.因合并申请公司设立、变更登记的，提交因合并而解散公司的注销证明（载明合并情况）（复印件）。
因合并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注销登记可以不提交清算报告，但是合并决议或决定中载明解散公司需先行办理清算的除外。
    ◆因合并申请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应当自合并公告之日起45日后。

<2> 因公司股东发生合并，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因合并而解散的公司注销后，其持有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归属于新设或存续公司的，股权所在公司申请变更股东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股东公司的合并公告。
3.公司的股东因合并解散的，提交载明股东公司合并情况的注销证明；公司的股东因合并新设的，提交股东公司设立证明；公司的股东合并后仍然存续，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提交股东公司变更证明。
上述第 2 项或第 3 项材料未明确载明公司的股东合并情况的，还应当提交股东公司关于合并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的复印件（已载明相关情况的，无需提交）。
    4.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5.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31838][bookmark: _Toc21855][bookmark: _Toc295216421]【2】公司分立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 因公司分立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因分立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公司，除按照公司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关于分立的决议或决定。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应当包括：分立形式，分立前后公司的名称，分立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分立后原公司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分立后对外投资（包括分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的等）的处置情况。其中：
（1）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决定文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署）；其中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2）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3）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会会议记录。
3.分立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分立各方的名称；
（2）分立形式；
（3）分立前后各公司的注册资本、债权债务的承继情况。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发布公告的，需提交公告页面截图；仅通过报纸发布公告的，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4.分立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因分立申请公司设立、变更登记的，提交载明分立情况的解散公司的注销证明，或载明分立情况的存续公司的变更证明。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必须报经批准或分立新设公司的经营范围、存续公司新增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在登记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因分立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注销登记可以不提交清算报告，但是决议或决定中载明解散公司需先行办理清算的除外。
◆因合并申请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应当自合并公告之日起45日后。

<2> 因公司股东发生分立，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根据分立决议或决定，分立前公司持有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归属于新设公司的，股权所在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股东公司的分立公告。
3.公司的股东因分立解散的，提交载明股东公司分立情况的注销证明；公司的股东因分立新设的，提交股东公司设立证明；公司的股东分立后仍然存续，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提交股东公司变更证明。
上述第 2 项或第 3 项材料未明确载明公司的股东分立情况的，还应当提交股东公司关于分立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的复印件（已载明相关情况的，无需提交）
    4.分立后，新设或存续的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5.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已由全体股东，或符合法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数的股东签署确认的，可以不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7.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同时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或备案事项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或申请备案，按相应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相同材料只需提交一份。

[bookmark: _Toc12568][bookmark: _Toc95400683][bookmark: _Toc26678]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合并、分立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3】因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合并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bookmark65]因合并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除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关于合并的决议或决定。
决议或决定内容应当包括：合并各方的名称，合并形式，合并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名称，合并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额，合并协议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等，合并后对外投资（包括分支机构、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等）的处置情况。
作出合并的决议应当由本社成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章程对表决权数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2.合并公告。公告内容应当包括：合并各方的名称，合并形式，合并前后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额、债权债务的承继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发布公告的，需提交公告页面截图；仅通过报纸发布公告的，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3.合并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因合并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存续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6.因合并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登记的，提交载明合并情况的解散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注销证明。
◆因合并而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进行清算的，注销登记可以不提交清算报告，但是决议或决定中载明解散农民专业合作社需先行办理清算的除外。
◆因合并申请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应当自合并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

【4】因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立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因分立申请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除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提交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关于分立的决议或决定。
分立决议或决定内容应当包括：分立形式，分立前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名称，分立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额，分立后原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分立后对外投资（包括分支机构、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等）的处置情况。
作出分立的决议应当由本社成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章程对表决权数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2.分立公告。公告内容应当包括：分立后各方的名称，分立形式，分立前后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额、债权债务的承继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发布公告的，需提交公告页面截图；仅通过报纸发布公告的，需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3.分立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因分立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存续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6.因分立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登记的，提交载明分立情况的解散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注销证明，或载明分立情况的存续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变更证明。
◆因分立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进行清算的，注销登记可以不提交清算报告，但是决议或决定中载明解散农民专业合作社需先行办理清算的除外。
◆因分立申请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应当自合并（分立）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

[bookmark: _Toc30417][bookmark: _Toc1796258501][bookmark: _Toc1140264122][bookmark: _Toc4934]三、企业（不含分支机构）简易程序、破产或强制清算终结注销登记提交材料及要求
[bookmark: _Toc19047][bookmark: _Toc1595344304][bookmark: _Toc23868]【5】申请简易注销登记（不含分支机构）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程序）》。
2.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 20 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4.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简易注销的，还需提交公司全体股东名册。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481998231][bookmark: _Toc4884][bookmark: _Toc6426]【6】申请破产或强制清算终结注销登记（不含分支机构）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普通程序）》。
2.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或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3.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bookmark: _Toc1019730025][bookmark: _Toc1321947408][bookmark: _Toc6579][bookmark: _Toc26286]四、证照管理事务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91090838][bookmark: _Toc1414298577][bookmark: _Toc20249][bookmark: _Toc8979]【7】经营主体迁移调档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560077852]1.《经营主体迁移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315470497][bookmark: _Toc25681][bookmark: _Toc12712]【8】申请增加（减少）营业执照副本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增、减、补、换发证照申请书》。
2.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5990][bookmark: _Toc1818402727][bookmark: _Toc13166]【9】申请遗失补领、换发营业执照/登记证/代表证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增、减、补、换发证照申请书》。
2.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除外）；已领取纸质版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代表证的缴回登记证、代表证（遗失除外）。
3.刊登遗失或毁坏营业执照/登记证/代表证的作废声明的报纸。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营业执照作废声明的不需提交。
4.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涉及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在迁入同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可免予提交第 1 项材料。

[bookmark: _Toc27448][bookmark: _Toc1279406059][bookmark: _Toc39805738][bookmark: _Toc1110]五、股权出质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8237][bookmark: _Toc27658][bookmark: _Toc2105577310]【10】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股东名册或股票：
    需提交股权所在公司出具的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司公章）（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复印件、加盖股权所在公司公章）。
    3.质权合同。
    4.出质人、质权人、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bookmark: _Toc321257091]   （1）境内出质人或质权人提交：
    ①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②非自然人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加盖出质人或质权人本单位公章）。
[bookmark: _Toc481739178]   （2）境外出质人或质权人提交：
①外国（地区）非自然人，应提交商业登记证等主体资格文件，并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护照，且该护照应按上款规定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使（领）馆签证并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原件核对后，无需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需公证。
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可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
以上未经公证认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需由本人签名。
5.外国（地区）的出质人、质权人为非自然人的，还应提交其有权签字人的被授权文件。
        
[bookmark: _Toc20071][bookmark: _Toc1109890743][bookmark: _Toc18757]【11】申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1165337774]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bookmark: _Toc1719200532]2.有关登记事项变更的证明文件：
（1）出质股权数额变更的，提交质权合同修正案或补充合同；股份公司还应当提交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股票需加盖股权所在公司公章）。
（2）出质人或质权人姓名（或名称）、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提交名称或姓名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变更后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①境内出质人或质权人提交：
a.属于自然人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该材料）及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b.属于企业的，提交变更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本企业公章）；
c.属于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有关登记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加盖出质人或质权人本单位公章）；
d.属于其他类型的，提交法定的变更证明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加盖出质人或质权人本单位公章）。
②境外出质人或质权人提交：
外国（地区）相关机构出具的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文件及变更后的主体资格文件或变更后自然人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的文件。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该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则应当先在海外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该国有权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
外国（地区）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大陆出入境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且变更前后证件号码一致的，可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无需公安或出入境部门的变更证明。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9096][bookmark: _Toc1803556012][bookmark: _Toc8004]【12】申请股权出质注销/撤销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质权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文件（仅办理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的提交）。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23838][bookmark: _Toc985021170][bookmark: _Toc1167361781][bookmark: _Toc28130]六、歇业备案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bookmark: _Toc739][bookmark: _Toc32110][bookmark: _Toc18849][bookmark: _Toc1772538710][bookmark: _Toc606885418]【13】歇业备案提交材料规范
1.《经营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
2.《歇业备案承诺书》。
3.提交申请材料人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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